附件2：
长江师范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bookmark: _GoBack]定向培养协议书
培养单位（甲方）：长江师范学院
定向单位（乙方）：
培养对象（丙方）：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甲方拟录取丙方为甲方XXX学院（中心）XXX专业 2026级（全或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 3 年，定向单位为乙方。经三方共同协商签订本协议：
一、学费及住宿费标准参照《长江师范学院2026级硕士研究生入学报到须知》。由丙方自理（如由乙方负责解决，请在补充条款中说明）。
二、丙方的录取通知书由甲方寄送丙方，丙方接到由甲方寄发的正式录取通知书后应及时报给乙方。并应在甲方规定日期入学并持党团等关系证明办理相应的入学手续。
三、丙方的人事、工资、公费医疗等关系应保留在乙方。但党团关系应转至甲方，在学期间由甲方按规定进行管理。
四、每学年开学时，丙方应按时将学费、住宿费支付给甲方。如丙方不按规定日期完清交费手续，则甲方不能为丙方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及论文答辩等手续。
丙方如果中途退学或受到开除学籍处分或因其他原因终止学业，甲方不退还丙方已缴纳的费用，并将其相关学习档案等寄送乙方。
五、丙方在校学习期间，应严格遵守国家和甲方的学籍管理制度及其它规章制度，服从学校的管理，。
丙方如果退学或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等，由甲方做出决定，并及时通知乙方。
六、丙方按照甲方硕士研究生学科专业培养方案的规定完成学习任务，且具备甲方硕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可申请硕士学位，经论文答辩通过后，由甲方授予丙方相应的硕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
丙方达到甲方的毕业条件，可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
毕业时，由甲方将丙方的毕业证书（通过论文答辩的学员另获有学位证书）寄交乙方，由乙方按照本单位规定进行管理。
七、丙方毕业后，应派遣回乙方工作。
八、补充条款（如无，请写“无”）：
九、本协议经三方签订、且在甲方寄发正式录取书后，方始生效；至丙方毕业或中途退学或被开除学籍或因其他原因终止学业时终止。
十、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学校所需那份请相关单位及个人在签字盖章后于入学报到前或报到时交各学院，由各学院汇总后交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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